
法規名稱：(廢)國民住宅社區住戶互助組織設置要點臺北市補充規定

修正日期：民國 88 年 07 月 30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88年 7月 30日臺北市政府（88）府宅管字第 8804458820號函發布停止適

用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輔導國民住宅社區（以下簡稱國宅社區）住戶成立互助

    組織協助執行國宅社區管理維護工作，特依國民住宅社區住戶互助組織設置要點（以下

    簡稱設置要點）第十八點，訂定本補充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

二、凡國宅社區住戶進住已達總戶數二分之一時，本府國民住宅處（以下簡稱國宅處）應輔

    導住戶推選成立社區住戶互助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

    前項進住住戶，未達總戶數二分之一，但已達三分之一且已進住滿六個月以上時，國宅

    處得輔導住戶推選成立社區住戶互助委員會，惟社區住戶進住達三分之二時，得經二分

    之一住戶之連署同意辦理委員會全面改選。

    同一社區得分區成立委員會。但一使用執照之基地，僅限成立一分區。

    在原委員會下需另行成立分區委員會時，需先經各該分區三分之二以上所有權人連署同

    意後，再函請國宅處交原委員會與發起人協商，將公共設施維護、水電費分攤比例、維

    修補助款、管維費、公共設施收益等如何收取、分配之有關權責確定後，公告社區（公

    告期限為七日），無住戶二分之一以上連署異議時，報請國宅處核備後，再依規定重新

    辦理推選成立分區委員會。

    原委員會如拒絕與發起人協商，經國宅處邀約雙方協商二次，仍然拒絕，國宅處得逕行

    核准分區委員會之成立，並令原委員會改選之；改選完成後，二委員會應再協商前項之

    分配事宜，如仍無法達成協商，則由國宅處依權責加以分配。

    原委員會及分區委員會應於委員任期屆滿前二個月辦理改選，因故無法於任期屆滿前產

    生時，得延長任期，但以三個月為限。

三、委員會委員之推選人及候選人資格如左：

    （一）須在該社區設有戶籍且有居住事實之國宅承購人，或其戶籍內同住之配偶、年滿

          二十歲之直系親屬，每戶以一人為限，並向國宅社區管理站或委員會辦理登記。

    （二）無設置要點第四點各款規定情事之一者。

          推選人得委託同一推選區內具有行為能力之一人代理行使推選權，每一受委託人

          限代理一戶，但應在公告規定期限內檢附委託書辦理代理人登記。

四、委員會委員名額由國宅處依社區情況核定並公告之。

五、國宅處依左列規定辦理住戶推選委員及候補委員：

    （一）推選時間、地點、應選委員及候補委員名額、推選人名冊及推選選區之劃分、代



          理人登記期間等應於推選日前十五日公告或陳列閱覽，並通知各推選人。

    （二）以各該國宅社區管理站或委員會就住戶名冊所審核有本規定第三點第一款資格或

          經向國宅社區管理站或委員會推薦登記符合資格者為候選人。

    （三）按推選區編造推選人名冊，選票按推選區分別印製。

    （四）選票之發給應憑推選人或其代理人國民身分證、印章、經核名冊無訛後行之。

    （五）同一推選區推選人投票人數未達該區推選人二分之一時，應定期重行推選。同一

          社區有過半數之推選區投票人數未達該推選區二分之一時，應定期重行推選，但

          以二次為限，如仍未達二分之一時，得於一年內停止輔導。

    （六）投票以無記名單記法行之。但同一推選區應選名額在三人以上者，得以無記名限

          制連記法行之。其連記人數以不超過應選名額二分之一為限。

    （七）各推選區以得票數較多者依次當選委員，票數相同者抽籤決定。候補委員以各推

          選區得票數次於當選委員者依次候補。

六、委員出缺時該推選區候補委員依次遞補之。無候補委員者，則依前點規定辦理補選。

七、國宅處應於委員選出後十日內公告當選名單，並定期召開委員會，以無記名投票方式互

    選主任委員。主任委員因故出缺補選亦同。

    前項主任委員之選舉及改選應有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及以得票數達出席委員過半數者為

    當選。無人當選時，應再次投票，以得票數較多者為當選，票數相同者，以抽籤決定之

    。

    主任委員就任滿六個月後，得經委員三分之一以上連署同意罷免，由原連署委員將連署

    書函請國宅處召開臨時委員會議，經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同意罷

    免之。

八、委員會得經國宅處授權辦理事務如左：

    （一）國宅社區內違章建築、違規使用或占用公共設施、場所之舉發。

    （二）國宅社區內違規停車、攤販、廣告物之舉發。

    （三）國宅社區內地下室、停車場及公共場所之營運與管理維護。

    （四）國宅社區內公共設施之管理維護、定期清潔及檢修。

    （五）國宅社區內公共空間與四周環境之清潔及美化。

    （六）國宅社區住戶服務事項。

    （七）管理維護費用之收取及辦理管理費所應支應之管理維護事項。

    （八）委員會委員各屆任期屆滿後之改選及委員任期中辭職該選區無候補委員遞補之補

          選。

九、委員會辦理左列事項應受國宅處之督導：

    （一）每年五月十五日前應將次一會計年度之工作計畫、用人計畫及經費收支計畫，詳



          附明細與說明，函請國宅處備查。第一屆委員會應於成立後一個月內將年度計畫

          函請國宅處備查。

    （二）經費收支計畫應於會計年度開始前一個月，向社區住戶公告。

    （三）僱用人員應依用人計畫辦理。

    （四）執行社區年度計畫、用人計畫及收支計畫內管理維護工作所需經費，由住戶繳交

          之管理維護費、社區公共及服務設施收益、與國宅處補助之經費，經委員會開會

          決議通過後動支。但依年度計畫之支用，除用人費用外，凡金額超過新臺幣十萬

          元者應公告比價，並於七日內將比價記錄函報國宅處備查。

    （五）委員會所做之決議如影響社區多數住戶權益時，國宅處得要求委員會於決議執行

          前先予公告，自公告日起七日內，如無住戶三分之一連著異議時，再予執行。

十、國宅處得派員檢查委員會財務狀況，查核簿冊文件，並得要求提出報告，委員會不得以

    任何理由推諉拒絕，否則依第十二點規定辦理。如委員會財務運用涉有不法情事，則移

    送法辦。

十一、委員會應隨時檢查社區公共安全設施，如有缺失並應即依有關規定改善。

十二、委員會有怠忽任務、妨害公益、違反法令及本規定之情事，國宅處得令其改選之，其

      改選程序依第五點規定辦理。

      委員會之委員如不適任時，該推選區推選人得經二分之一以上連署，報經國宅處查符

      後，公告解除其委員資格，其遺缺由候補委員遞補，無候補委員遞補時，得依第五點

      規定辦理補選。

      前項委員之遞補、補選，以補足該屆任期為止。

十三、委員會圖記之規格，由國宅處統一參照印信條例有關規定製作發給之。


